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永福县科技工信和商贸局：
我单位承诺，如果被认定为2024年度县域商业建设补助项目，将严格按照桂林市商务局、永福县科技工信和商贸局的要求，对以中央财政资金支出形成的固定资产进行造册登记，形成固定资产清单，并管理保护好固定资产。在上级确定的项目实施有效期限内，不私自拆除、损毁、转移、转让、出售固定资产。如有发生我单位私自拆除、损毁、转移、转让、出售固定资产行为，自愿接受上级主管部门和司法机关依法处置。如确因不可抗力导致的项目固定资产损毁，将在固定资产损毁发生之日起15日内书面报告贵局。
以上承诺，如有违反，愿意承担由此导致的全部责任和后果。
                    
承诺企业（公章）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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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月  日

